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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温湿度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温湿度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温湿度控制系统、试验方法、温湿

度自动监测。

本文件适用于实验室温湿度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706.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50346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 50591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湿度控制系统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 system

用于实现和调节实验室内部所需温度、湿度环境的设备、控制器件及辅助设施。

3.2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

空气中实际含有的水蒸气量距离饱和状态程度的百分比。

4 基本要求

4.1 温湿度

实验室温湿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室内温度：20℃～28℃；

——相对湿度：45%～75%。

4.2 通风设施

实验室应有空调、换气扇等通风设施，能够促进空气流通。

4.3 设备

实验室设备应具备：

——调温设备：应有空调系统，能够自动调节温度；

——控湿设备：应有加湿器、除湿机、换气扇等；

——温湿度控制系统。

5 温湿度控制系统

5.1 电气强度

应符合GB 4706.32的规定，不应有闪络或击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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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冷态绝缘电阻

应不小于2MΩ。

5.3 水排空能力

5.3.1 空调设备应具有自动除霜和凝结水排除能力，不应有水从空调设备中溢出或吹出。

5.3.2 系统管路中应具有在低温存储时水排空能力。

5.4 洁净度

通风过滤系统和空调净化系统应分别满足GB 50346和GB 19489的要求。

5.5 温湿度控制方式

控制系统安全应符合GB 4706.32-2012 的规定，控制方式根据使用要求应能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

主要控制功能应保证：

——控制系统应能对压力、温度、湿度及运行状态进行控制，并应在保护装置动作时进行报警和

停机；

——控制系统应具有电源过压、欠压、短路、断路、漏电保护功能；

——控制系统应保证一个工作区域内制冷和制热状态、加湿和除湿互锁。

5.6 温湿度显示系统

——显示器能够直观显示工作空间内各测试点的温湿度状态；

——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滞后小、精度高；并附有相应的校准报告或说明资料；

——温度测量范围一般应在-55℃～70℃，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在 0%～100%；

——显示器反应时间：≤15s。

6 试验方法

6.1 电气强度

按GB 4706.32的规定执行。

6.2 冷态绝缘电阻

系统完工后，将总电源开关置“通”位；各分路设备开关置“断”位；各电源插座不接任何设备。

将兆欧表一端接地，另一端分别接到电气件导电端端子上，使兆欧表输出一个100V～7500V的电压，保

持这个电压直到指针停止摆动或者绝缘电阻不再增加为止。

6.3 水排空能力

检查系统是否设置最低水排放点，打开排放点，各部位无积水。

6.4 洁净度

通风空调系统按照GB 50591的规定执行。

7 温湿度自动监测

7.1 硬件要求：

——各测点终端能够对周边环境温湿度进行实时数据的采集、传送和报警；

——管理主机可对各测点终端监测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记录，并具有报警功能；

——电源不可间断。

7.2 误差要求：

——温度最大允许差为±0.5℃；

——相对湿度最大允许误差为±3%。

7.3 报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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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达到设定的临界值或者超出规定范围、供电中断、故障等情况；

——能够实现就地和在指定地点进行声光报警，同时采取短信通讯等方式对指定人员报警。

7.4 数据要求：

——通过网络自动传送到管理主机进行处理和记录，采用可靠方式进行数据保存；

——不可更改、删除，不得反向导入数据；

——温湿度校正参数调整功能不得对用户开放；

——通过计算机终端进行实时数据查询和历史数据查询；

——按日备份，存放安全场所长期保存。

7.5 应急保障要求：

——独立地不何断运行；

——制冷设备安装备用发电机组或者双回路供电系统。

7.6 安全要求：

——独立、安全运行；

——与温湿度调控设施、设备不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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